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5〕194号

新疆润正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5MA77AE2X1D）：
经我局于2025年6月27日至2025年11月5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广兴西街1792号香缇美地小区商业S6号楼三层4-8号商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2018年1月，你单位与乌鲁木齐昌宗盛林商贸有限公司未发生真实业务且存在资金回流，取得已证实虚开1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税前扣除成本，造成2018年少缴增值税232，495.92元（抵减留抵税额后金额），2018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16,274.71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打印件资料，协查函及清单，情况说明，询问笔录，个人合作协议复印件，购销合同复印件，电子税务局9份专用发票未勾选明细打印件，取得已证实虚开的1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银行账户明细。

证据2：2018年1月认证抵扣清单复印件；2018年1月增值税申报表复印件。

证据3：2018年5月31日缴纳增值税、滞纳金银行回单复印件；2018年7月12日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滞纳金银行回单复印件；2018年1月、4月增值税申报表复印件。

二、处罚决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偷税的界定，你单位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行为定性为偷税。因你单位与第三方业务真实发生，未虚列成本，对少缴企业所得税行为不定性偷税。2018年偷税额310,940.09元，偷税比例为39.1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八十六条、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提请明确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二年未被发现”认定问题的函的研究意见》（法工委复字〔2004〕27号）之有关规定，你单位偷税行为发生时间未超5年追罚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偷税行为如何确定偷税数额和补税罚款的通知》（国税发〔1998〕66号）第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主席令第63号发布 2021年主席令第70号修改）第三十四条和《关于发布<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的公告》（2017年第2号）及附件2《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第16项之规定，对你单位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合计310,940.09元，决定处以百分之五十罚款，即155,470.05元（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伍仟肆佰柒拾元零伍分）。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55,470.05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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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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